
   

 

浅析资产减值会计新政策 

文/孙智蔚 

   由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增加当期费用减少资产，减少当期利润。如果
少计或不计资产减值准备就会减少当期费用增加资产从而虚增当期利润。因此资产减值会计政策一
直是会计规范体系中的一个焦点，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中
资产减值政策获得了新的突破。既增加了可操作性，也全面提升了相关信息质量，其主要特点是： 
   1、扩大了资产减值范围，且适用范围更加准确。在原会计制度计提减值准备范围内增加了企
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和18号准则中所得税资产，扩大了资产减值范围；并且新的会计准则规定存
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递延所得税
资产、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余值、金融资产、未探明矿区权益等资产的减值分别遵从与其相关
具体会计准则的有关资产减值规定，上述资产以外的资产（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特
别规定以外的其它资产减值的处理适用本准则。因此、从适用范围来看，新准则更加明确合理。 
   2、资产减值的对象更加明确，提出企业总部资产、资产组、资产组组合等概念。新准则规
定，资产包括单项资产和资产组，资产组是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在单项资产减值准备难
以确定时，应当按照相关资产组确定资产减值。使得资产减值的计算方法有了新变化。首先，资产
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未来的先进流入）的资源，因此，已产生的先进流入是否独立于
其他资产或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对资产组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资产减值的计算基础，能够
更好的体现资产的本质。二、在进行期末计量时，由于总部资产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独
立的现金流入，所以，总部资产单独进行减值处理不能反映因总部资产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新
准则将总部资产和其他资产组或资产组合合并计算可收回金额后再进行分摊，在体现资产定义的同
时，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3、减值迹象判断及减值测试的频率更加明确。一是明确企业应当在会计期末判断资产是否  
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二是明确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
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要进行减值测试。但是在资产迹象判定的实务操作中首先要把握判断资产减
值的原则，即应确保资产在不超过其可收回金额的前提下进行计量，如果资产原值超过其可收回金
额，则该资产视为已经减值，应确认减值损失。第二计量资产减值应核查两个重要金额，即确认被
核查资产的销售净价和使用价值。第三按以下几个步骤评估减值：1）评估一项资产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2）确认资产可收回金额并于账面价值比较3）资产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 
   4、通过资产减值进行利润管理的途径基本上被切断。关于资产减值准备，只有部分资产明确
规定可以转回，《资产减值准则》中涉及的资产、生物性资产准则等均明确规定不得转回。对以前
通过计提秘密准备进行利润管理的，如还有未转回的不合理的资产减值，在新准则实施时企业将被
迫全部转回，这种情况也只能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进行调整。对于已确认的减值损失可以转回的资
产，这些资产的计量属性都具有很强的客观属性或只能在严格的公允价值的计量前提下进行相应调
整。 
   因此，对于流动性较强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存货，做减值处理的资产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可以
收回其价值，资产的价值会随着资产的流转而逐步结转，本期期末的存货往往和下一期期末的存货
在实物上已经不是同一批次，因此，确认的损失应当重新确定，新准则规定以前确认的损失应予以
转回完全符合这两项资产的流动性强这一特征。而流动性较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生产性生物
资产等，由于其存续时间长，而且减值处理损失直接影响损益，如果允许已确认的损失转回，企业
很容易通过计提秘密准备进行利润管理，因此新准则中明确规定已确认损失不得转回；但对于同样
存续时间长达多个会计期间的未担保余值，因其调整不涉及企业本期的利润调整，而是要递延到以
后各期，通过此调整操纵利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新准则规定可以转回。对于所得税资产，如果企
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就必然能够转回，对此，新准则也规定可以转回。这种针对不同
资产特征给予不同会计政策的规定既保证会计信息相关性，同时也保证了其可靠性。 
   5、取消了商誉直线摊消法，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减
值测试，并结合相关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进行测试。只要存在活跃市场、有公平价值，就可以使用
公允价值。但强调一旦使用了公允价值，就停止历史成本价值的账务处理。同时由于商誉不能独立
于其他资产产生现金流量，其减值测试必须结合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即能够从企业合并协
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这就要求企业自合并日起将合并产生的商誉分摊至相关的
资产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减值损失按以下步骤进行分摊：1）递减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商誉

 



的账面价值，即减值损失应先分摊至价值确定比较主观的资产；2）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商
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比例，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6、明确了资产减值的冲减顺序。首先冲减商誉，待商誉冲减为零以后才能冲减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的其他资产项目。 
   7、明确首次适用本准则的规则。在首次执行日，本准则中涉及会计政策变更的，不应追随调
整。尤其明确了企业应当在首次执行日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应当以计提减值准备后的金额确认。
首次采用中，在科目适用上与现行制度基本一致（见附表）。 
资产减值准备列示表 

   8、完善了期末计量属性的相关规定，在提高可操作性的同时，尽量做到以客观数据为基础，
最大程度的减少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可变现净值用于存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在确定可变现净值时，新准则规定：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
等，其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
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或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而企业产成品
的价格或合同价格都是有客观依据的，因此，以可变现净值作为这两种资产的期末计量属性，有可
靠的依据。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采用以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基础计算，这两种计量属性都要
不同程度的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结合我国的会计环境，新准则严格规范了这两种计量属性
运用的前提条件。在公允价值确定上《资产减值准则》第八条规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净额，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公允价
值首选是公平交易中的销售协议价格，这一价格是具有可验证性的最可靠的计量基础。如果不存在
销售协议但存在活跃市场，则以市场价格取代协议价格作为公允价值，最后的选择则是参考同行业
类似资产最近交易价格或结果进行估计。即使是最后的选择结果也同样具有相当的可验证性。在企
业以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基础计算可收回金额时现金流量现值计算也需要以两个方面作为判断，一
是现金流量，二是折现率，这两个方面都强调了取得的客观性（作者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项 目  新准则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投资收益  

坏账准备  管理费  
存货跌价准备  管理费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成本法）  投资收益  
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投资收益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营业外支出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营业外支出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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